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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章程修訂獲江西銀保監局核准的公告

茲提述江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於2019年4月7日及2019年5月31日的公
告，及日期為2019年4月15日的2018年度股東週年大會通函。除非文義另有所
指，否則前述公告及通函所用詞匯在本公告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前述公告及通函披露，本行股東於2019年5月31日召開的2018年度股東週年
大會審議通過了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。近日，本行收到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
員會江西監管局（「江西銀保監局」）《江西銀保監局關於江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修
改公司章程的批覆》（贛銀保監覆[2019]369號），江西銀保監局已於2019年10月24
日核准公司章程的修訂，修訂後的公司章程自核准之日起生效。

修訂後的公司章程全文請參見香港聯交所網站(www.hkexnews.hk)及本行網站
(www.jx-bank.com)。

承董事會命
江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陳曉明

中國，南昌，2019年10月30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曉明先生、羅焱先生及徐繼紅
先生；非執行董事闕泳先生、李占榮先生、劉桑林先生及鄧建新先生；以及獨立
非執行董事張蕊女士、張旺霞女士、黃顯榮先生及王芸女士。

* 江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香港法例第155章《銀行業條例》所指認可機構，不受香港金融
管理局的監督，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╱接受存款業務。


